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行前安全須知及相關宣導資料 

各系應於學生校外實習前辦理行前安全須知及宣導，內容包含：  

一、 課程資訊： 

(一) 課程名稱、學分數與學習目標。 

(二) 實習期間或實習後需要繳交的作業、報告規定。  

(三) 成績評核標準、學生申請轉換、離退規定。  

二、 實習內容：  

     (一) 實習機構與工作項目。 

     (二) 實習的期間或實習總時數。 

     (三) 實習期間請假、平時聯繫、輔導老師訪視。   

     (四) 建立正確的職場倫理觀念。  

三、 安全教育：  

(一) 建立正確的職場安全觀念。 

(二) 加強交通安全、住宿安全、性騷擾防治教育。  

(三) 緊急事故應變宣導，建立包含實習生及其緊急聯絡人、系（科）聯絡窗口、校安中心聯絡

資訊。【校安中心 24 小時專線電話】(02)2265-3756  

四、 學生其他權利義務： 

(一) 日間部學生全學期在校外實習，該課程無需到校上課者，本校在當學期註冊繳費單包含學

生平安保險費、學費及雜費 4/5(依教育部 88 年 6 月 3 日台 88 技字第 88058056 號函規定

辦理) 。 

(二) 保持良好品德，遵守實習機構規定，注意安全，虛心學習，接受指導，認真負責，維護校

譽。                                                       

(三) 實習期間應與輔導老師保持聯繫，告知實習狀況。 

(四) 實習期間遇到不合理的要求時，儘速與學校聯繫，由學校協助解決。 

(五) 不得揭露實習機構規定的保密資訊。  

(六) 實習結束時，應依實習機構規定繳交作業報告、歸還借用之物品及辦妥離職手續。  

五、 學生校外實習屬學校正式課程之一，區分為一般型及勞務型實習， 

(一) 一般型因無提供實習薪資或津貼，非雇傭關係，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學生於簽約前務必

提醒檢視合約內容是否合適，避免日後爭議。 

(二) 勞務型有提供實習薪資或津貼，適用勞動基準法，實習機構應為實習生投保勞保及提供

勞退提撥。  

六、 學生如於實習過程中有權益受損情形，應立即告知輔導老師、系(科)或學校研發處產學合作及

技轉中心。研發處產學合作及技轉中心聯絡電話 ：02-22733567轉 500,502,809  

七、 學生於實習期間如因個人或公司因素需輔導或轉介者，應告知輔導老師，並由輔導老師訪談或

訪視後填寫校外實習離退中止/轉調輔導紀錄表/轉調申請表。  

八、 請學生於實習結束前一個月上網填寫校外實習課程及機構滿意度問卷 

九、 學生於實習前請系上辦妥團體意外險(承保意外險金額至少 200萬元以上)，承保廠商以教育部

每年簽訂之共同契約為主。  

十、 校外實習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下載網址: 

https://rd.hdut.edu.tw/p/412-1007-177.php 

https://rd.hdut.edu.tw/p/412-1007-177.php


重要勞動權益宣導資料 

一、 工資及實習時間規定 

(一) 實習類型為勞務型，實習學生具勞工身分，依勞基法規定，實習薪資需符合基

本工資要求現行基本工資每月 26,4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為 176 元。延長工時

（加班）在 2 小時以內，應照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延長工時（加

班）在 2 小時以上，應照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雇主不按期給

付勞工工資時，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給付。雇主亦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

或賠償金之用。 

(二) 實習時間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每日正常實習時間不得超過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

時。 

(三) 雇主延長勞工之實習時間連同正常實習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延長之實

習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 

(四) 繼續工作滿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 

(五) 勞務型實習學生因具勞工身分，上下班途中 如遇發生車禍即構成職業災害。法

律規定職災勞工的保障有：  

1. 發生職災時，聲明勞保職災勞工身分就醫，無論是門診或是住院，都可享有

免繳交健保規定應部分負擔醫療費用等優惠。  

2. 依據勞基法規定，雇主必須補償「醫療費用」及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

應補償其「原領工資」，如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醫院診斷勞工遺存障害，

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倘勞工遭遇職業災

害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

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3. 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間，給予公傷病

假；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4. 依據勞基法規定，勞工在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  

5. 勞工請公傷病假時，雇主也必須依規定不得扣發全勤獎金 

二、例假及休息日 

(一) 勞工每上班 7 天中就應有 2 天的休息，1 天作為例假，1 天作為休息日，例假

及休息日並不限於星期六、日。 

(二) 國定假日及勞動節，均應休假，而且也是有薪水的。雇主如徵得勞工同意於國定

假日工作，工資應加倍發給。例如時薪是 176 元，在農曆除夕上班，公司應該給 

352 元的時薪。 

  

 

 

 

 

 

 



 

性騷擾防治宣導資料 

(一)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

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

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者。 

五、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六、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

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二)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2條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 32 條 雇主為處理受僱者之申訴，得建立申訴制度協調處理。 

第 33 條受僱者發現雇主違反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各地方政

府勞工局/處)申訴。 

 

(三) 常見的職場性騷擾型態有哪些？  

1. 語言騷擾：包含性意涵、性別偏見或歧視行為及態度，甚或帶有侮辱、敵視或詆毀其他性別

的言論。如：詢問個人的性隱私、對別人的衣著、外表和身材給予有關性方面的評語，講述

色情笑話、故事。 

2. 肢體騷擾：任一性別對其他性別做出肢體上的動作，讓對方覺得不受尊重及不舒服。如：故

意緊貼著對方的身體，或故意接近他人，產生身體上的接觸或碰撞等。  

3. 視覺騷擾：展示裸露色情圖片或是帶有貶抑任一性別意味的海報、宣傳單，造成當事人不舒

服者。如：散播性暗示圖片。  

4. 以性作為賄賂或要脅的行為以同意性服務作為藉口，來換取一些利益，如：實習督導以實習

內容的調整…等，來要脅學生同意進行性服務等。 

(四)實習學生遇到職場性騷擾時，該怎麼辦? 

1. 表達你的不舒服，直接要求對方立即停止該行為• 

2. 清楚記下性騷擾發生的情境，向雇主或實習輔導老師尋求協助告知  

3. 通報本校【校安中心 24 小時專線電話】(02)2265-3756  

4. 諮商需求：學生諮商中心-校內分機 616,618 

5. 校外求助管道：可撥  113 全國婦幼保護專線、110 報警 


